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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北概况General Situation Of Jiangbei
江北区是宁波中心城区，因区域处于甬江、余姚江北岸而得名。江北行政区划面积208平方公里，荣琚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桥头堡，是宁波接轨上海、融入长三角的重要门户。现辖外滩、文教、孔浦、甬江、庄桥、洪塘、前江7个街道和慈城镇1个镇，户籍人口28.7万、常住人口51.3万。江北经济发展富有活力，2024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12.9亿元，同比增长5.1%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。全区有10家上市公司，12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，3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。先后荣获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区、国家级生态区、国家科技进步先进区、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等“国字号”荣誉。
这里是历史文脉的发源之地。我们有7000年的文明史、2500年的建城史、160多年的通商史，是全国首个“慈孝文化之乡”。千年古县慈城、千年古刹保国寺、百年风情老外滩等历史印记与宁波奥体中心、宁波大剧院、宁波美术馆等现代建筑相得益彰，素有“千年宁波看慈城、百年宁波看外滩、当代宁波看三江”之称。
这里是人才辈出的荟萃之地。我们有号称中国进士第一城的慈城古县城，历史上曾诞生5名状元、519名进士和2400名举人，素有“举人比肩，秀才盈城”的美誉。近现代江北又走出了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厚、中国遗传学之父谈家桢、京剧大师周信芳、著名作家冯骥才等一批名人。
这里是优质教育的示范之地。我们有青藤书院、惠贞书院、江北实验等一批优质基础教育资源。江北实验小学走出了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女士。我们以宁波北高教园区为依托，坚持校地联合办学，推动教育集团化，是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之一。
这里是医养结合的健康之地。我们是宁波高端养老设施最为集聚之地，近年来建设了慈孝乐园、宁波老年康复医院、宁波市福利院二期等高端养老设施。此外，江北的医疗卫生事业突飞猛进，先后建设了宁波大学附属医院、宁波市第九医院、宁波市妇儿医院北部院区等医疗设施。
这里是绿色生态的宜居之地。我们坚定不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，现代与古朴相融，城市共山水一色，是全国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区，并成功创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。
各位怀揣梦想的青年才俊，
请来江北筑梦，这里是实干创业的沃土！
请来江北追梦，这里是通往梦想的坦途！
请来江北圆梦，这里是成长成才的摇篮！
江北，有您更精彩，竭诚期待您的到来！


江北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相关政策
一、求职体验篇
1.青年人才驿站免费住宿：拟到宁波全市就业或创业（非宁波户籍，无宁波居住证）的专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（毕业当年、毕业前一年和毕业后三年均可，其中在甬高校毕业生仅限毕业后三年内），可申请免费入驻江北区青年人才驿站，最长7天。
申请方式：扫码进入“宁波青年人才驿站”小程序，按要求进行申请。
[image: 青年人才驿站小程序二维码]
2.来甬求职免费地铁：新来甬求职的高校毕业生、市外高校毕业学年大学生，可申请享受30天内免费不限次数乘坐地铁。
申请方式：扫码进入“宁波亲家园”小程序，按要求进行申请。
[image: “宁波亲家园”二维码]
3.来甬求职交通补贴：对市外应邀来甬参加市级引才活动，35周岁以下的高校应往届毕业生、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的技工院校应往届毕业生，省内市外每人300元/次、华东地区800元/次、其他地区1500元/次给予交通补贴。
申请方式：根据具体市级引才活动通知要求进行申报。

二、就业创业篇
4.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补贴：毕业2年内来甬中小微企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，签订1年（含）以上劳动合同，按规定办理就业登记，依法连续缴纳企业职工社保每满1年给予2000元补贴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。
申请方式：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、“浙里办”APP在线申请,或向营业执照住所所在地的区(县、市)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。咨询电话：0574-87678954、0574-87667095。
5.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领（灵活就业）：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办理灵活就业登记并缴纳社保的，给予每人每月450元、最长36个月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。
申请方式：无感智办，无需申请。咨询电话：0574-87678954、0574-87667095。
6.创业优待政策：在校大学生、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在甬创业，可享受：3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、5000元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，以及创业带动就业补贴、创业场地租金补贴、创业担保单款贴息、免费创业工位等创业政策。
申请方式：向营业执照住所所在地的区(县、市)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。咨询电话：0574-87353920。

三、生活安居篇
7.宁波市青年人才租房补贴:自2021年4月20日起，新引进35周岁以下的全日制应届本科、硕士毕业生(含非全日制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 )和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(技能等级)的青年人才，在江北就业、依法缴纳社保一定期限且无房的，每人每年发放1万元租房补贴，最长3年。
申请方式：宁波市人才服务申报系统（https://hrs.nbrc.com.cn/）。咨询电话：0574-87665705。
8.基础人才购房补贴：对毕业十年内、取得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证书（或相当学历的海外或技工院校毕业生）,且申报时在甬就业创业的基础人才，在宁波大市范围内购买家庭唯一住房的，引进后在甬累计缴纳社保满6个月后可按规定享受购房总额(以契税发票不含税的计税金额为准)2%的购房补贴，最高不超过8万元。
申请方式：宁波市人才服务申报系统（https://hrs.nbrc.com.cn/）。咨询电话：0574-87678954、0574-87667095。

四、发展提升篇
9.企业在职人员攻读研究生学费补贴：对企业在职人员攻读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专业的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，经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培养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的，毕业后给予50%、最高10万元学费补贴。
申报方式：可关注“宁波市继续教育院”微信公众号，留意每年相关通知公告。咨询电话：0574-87665705。
10.国际行业资质证书持证奖励：定期公布先进制造、国际贸易、港航服务等领域国际公认的行业资质证书持证奖励指导目录，对新取得指导目录范围内证书的人才给予最高5万元奖励。
申报方式：可关注“宁波市继续教育院”微信公众号，留意每年相关通知公告。咨询电话：0574-87667095。
11.本土人才培养升级奖励：经自主培养升级为顶尖人才的，给予人才一次性最高300万元奖励；经自主培养升级为特优人才的，给予人才一次性最高50万元奖励；经自主培养升级为领军人才的，给予人才一次性10万元奖励。
申报方式：一般每年3月、9月发布申报通知，可关注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通知公告栏。咨询电话：0574-8766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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